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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

 

 

 

 

穗注协〔2025〕102 号 

 
 

关于开展 2025 年广州地区会计事务所 

执业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 
 

广州地区相关会计师事务所： 

    根据《财政部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 2025 年度会计和评

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5〕7号）、《中国注册会计师

协会关于开展 2025 年全国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的通

知》(会协〔2025〕81 号)及《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 2025

年广东省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》(粤注协〔2025〕

215 号)的要求，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将组织开展 2025 年广州地

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名单 

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机制及联合监管工作要求，省、

市注协结合检查重点分别展开检查。广州注协对广州地区的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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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事务所组织开展 2025 年行业自律检查工作（名单详见附件）。 

二、重点检查领域 

在落实财政部、中注协检查通知有关要求基础上，结合《广

东省注册会计师行业“财会监督深化年”主题活动重点工作任务》

（粤注党〔2025〕7号）有关要求，2025 年自律检查聚焦以下重

点领域实施分类检查：一是证券所基础性标准体系建设情况；二

是涉嫌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；三是高新企业审计项目；四是相关

部门移交或投诉举报反映的问题线索；五是事务所对上一次检查

的整改落实情况。检查重点关注是否存在未保持职业怀疑态度、

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、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、发表不恰

当的审计意见等审计质量问题，严厉查处伪造审计证据、抄表式

审计、出具虚假报告、低价低质、屡教屡犯等违规行为。 

三、检查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被检查事务所应做好检查准备，在检查组具体实施检

查工作之前，对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，以及自上次接

受执业质量检查以来，尤其是近三年出具的各类鉴证业务报告进

行自查，并整理好各项管理制度文本、相关执行记录和各类业务

档案以备检查。 

（二）被检查事务所应及时、全面地向检查组提供检查所需

的资料，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对超期提供的资

料检查组可不予确认。检查组在检查过程中有权查阅、记录、复

制事务所的有关制度、业务报告、工作底稿、会计帐簿及其他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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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、资料。被检查事务所应指定 1名合伙人（副主任会计师）或

质控负责人担任专门联系人，统筹协调相关事宜。被检查事务所

人员应按检查组要求及时参加检查组召集的会议或相关问询。 

（三）协会将安排工作人员担任检查组行政组长，负责联系

对接被检查事务所，提前发放检查通知书，把控检查进度，监督

检查人员纪律和参与重大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决策，确保检查工作

依法依规开展和增强检查独立性、权威性。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李欢/黄雨乔，38922350-371/365。 

 

    附件：广州地区 2025 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名单 

 

 

 

 

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8月 12 日 

 

 

 

 

 

   

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行政信息部           2025 年 8月 12日印发 


